
115 年度教師社群僱用工讀生注意事項

1. 教師社群之工讀生開始工作並填報線上加保表單前，須事先簽署靜宜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

任助理型態同意書(附件 6.1)及靜宜大學工讀生勞動契約書(附件 6.2，一式兩份)，簽妥完畢

後，請將型態同意書及勞動契約書，送至教發中心(文興 410 室)以利完成合約書簽署流程，教

發中心將留存同意書及契約書各一份。

2. 因協助教師社群之工讀生為教師社群召集人指揮監督，從事協助計畫或行政工作，而以提

供勞務獲取工資為目的者，應屬於學生兼任助理，有勞雇關係事實 (附件 6.1 中右方欄位)。 

2. 工讀生每次工作前需填報線上加保表單https://reurl.cc/Yk5Y3l。

3. 工讀生每次工作日皆須填寫工讀生簽到暨工作內容表(附件 6.3)。

4. 工讀生簽到暨工作內容表填寫注意事項請參考下方說明。

身份證字號為個資，請用鉛筆填寫，以便擦拭。

其他欄位請務必使用原字筆填寫，並且親筆簽名「簽退」欄位。

為順利核銷工讀費，請避免過多塗改。

工作內容欄位填寫

    ex: 協助…執行、協助資料整理，請勿只寫:會議 

外籍同學工讀生請務必繳交工作證至教發中心

為利工讀生本人掌握自身工讀時間，工讀時間過了之後才可繳交簽到表喔，請勿提早簽到

及繳交。 

繳交時間: 每月月底繳一次 (月份最後一天有工作者，隔一天繳交即可)

工讀加保作業表單請務必於活動或開始作業前三天填報。

工讀時段請寫四小時為一欄位

     ex: 8:00~12:00 / 13:00~17:00，請勿填 8:00~17:00(超過四小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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